
澎湖縣海上平台（變更限載人數）執照審查表                   

海 上

平 台

名 稱

停  泊

地  點

(經緯度)

東經 

北緯  
審查日期 初審結果

    年 月 日 符合 不符

審  

查  

項  

目

1 □ 申請書。
2 □ 監造紀錄相關圖說。 

□ 監造紀錄。
□ 竣工圖說。
□ 竣工查驗證明。

3 □ 海上平台活動計畫暨相關活動項目工作人員或單位之證

4 □ 海上平台應設置下列配備及工作人員或單位之證明文件。

     □ 緊急救護箱、通訊設備。
     □ 依總載客人數設置足額之合格救生衣，救生

     □ 合格救生圈等其他救生設備。
     □ 海水消防栓。
     □ 海水幫浦。
     □ 衛生盥洗及污物處理設備。
     □ 停泊於指定位置待命之動力船舶。
     □ 營業用動力小船駕駛人員證明文件。
     □ 救生員證明文件。
     □ 夜間照明警示設備。
     □ 四周護欄是否超過100公分。
5 □ 保險相關證明文件。
6 □ 於海上平台籌建許可核准之日起1年內興建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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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文件資料尚須補正： 簽名

備 註 審查結果請分別於「符合」「不符」欄內填「ˇ」。


